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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56      证券简称：辉隆股份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59 

 

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 

安徽新中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 

 

 

 

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

年 8月 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参

与安徽新中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的议案》（详见公告

2019-040 号）。鉴于安徽新中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

中远化工”）无力承担对外担保、巨额债务等问题，发生资金链断裂、

资不抵债，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。公司经审慎分析认为，决定参与新

中远化工破产重整。 

一、进展情况 

近日，公司收到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[（2017）皖

0124 破 1 号之四]，经庐江县人民法院裁定：（一）批准新中远化工

重整计划草案；（二）终止新中远化工重整程序。 

    本次重整拟将新中远化工 100%的股权对外转让，由于新中远化

工已经资不抵债，因此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0对价，重整投资方安徽辉

隆集团农资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承接债务的方式受让股权。经协商，

重整投资方受让新中远化工股权所承接的债务金额为纳入本次重整

股权转让的资产总价值 25,256.60万元，并且履行《重整计划草案》

中重整投资方的全部义务。 

根据法律规定和债权的分类，结合债权人会议讨论和表决重整计

划草案的需要，将债权人分为职工债权组、税款债权组、优先债权组、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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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债权组及出资人组等。具体债务清偿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职工债权和税款债权将获得全额清偿。 

（二）优先债权按债务人特定财产抵押的资产价值将获得合理的

清偿，同时未能完全受偿的债权作为普通债权清偿。 

（三）普通债权人的债权清偿方案为 15万元以下部分全额清偿，

超过 15万元的部分按照 8.33%的比例进行清偿，不低于现阶段依照破

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。另外，重整计划草案约定将对外担

保债权延后清偿，该部分债权在主债务人贵州中盟磷业有限公司的破

产程序中取得清偿后，对于未清偿的普通债权部分作为新中远化工的

普通债权进行清偿。 

（四）出资人组已通过重整计划草案。 

二、本次参与重整的目的 

公司重整投资新中远化工，符合公司工贸一体化转型升级发展战

略，将进一步增强对上游磷肥资源的掌控，未来将打造硫酸钾复合肥

生产基地，实现自主品牌复合肥产业链的丰富和完整，助力公司加快

打造具有高科技产业集群、高质量发展的企业集团，进一步增强公司

盈利能力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9年 9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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